
1 
 

股权转让合同 

 

转让方（以下称甲方）：潘丰 

住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 

身份证号码：340202197608310458 

 

受让方（以下称乙方）：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住址：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 1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文生元 

 

鉴于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，双

方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受让甲方所持联众恒久节能科技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的股权事宜达成本合同，以兹共

同遵照执行。 

第一条  股权转让比例  

甲乙双方确认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%股份转让至受

让方名下。 

第二条   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

（一）甲乙双方商定：乙方同意以 452.77 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

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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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将股权全部转让

给乙方并办理完毕股权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所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

等工作；前述工作完成后 2 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 452.77 万元股权

转让款至甲方指定账户；付款的同日，甲方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与乙

方完成所有交接工作。 

第三条 法定代表人更换及法人治理结构 

（一）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与股权变更登记同时进行，转让

方作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，应在法定代表人和股权变更登记后 2 个月

内，配合乙方及股权转让后的公司正常开展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由乙方完成。 

第四条  公司交接  

（一）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当日，甲乙双方办理与股权

转让相关的公司的证书、 印章、印鉴、批件、及其他资料、文件的

交接（以下简称“交接”）。 

（二）完成本条第一款内容交接的当日，由双方共同向相关部门

申请作废公司原印章、印鉴,并启用新的印章、印鉴。旧印章印模式

鉴由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各自留存一份。 

（三）标的公司财务账薄等相关财务资料和文件不齐备，乙方同

意甲方仅就公司现有资料和文件向乙方移交。 

（四）在合同生效日至交接完成期间，对公司出现的任何重大不

利影响，双方应共同作出妥善处理。 

第五条  交易费用的承担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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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，甲乙双方因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需承担的一

切税费，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和支付，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时间向

税务等相关部门缴纳。 

第六条  甲方保证及承诺 

（一）甲方保证本合同的签署及履行，不会受到甲方自身条件的

限制，也不会导致对公司章程、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、判决、裁决、

政府命令、法律、法规、契约的违反。 

（二）甲方保证对其所持标的公司的 100%的股权享有完全的独

立权益及拥有合法、有效、完整的处分权，亦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

查封等强制性措施。若有第三方对甲方转让股权主张权利，由甲方负

责予以解决。 

（三）甲方保证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前，债务人已归

还所欠标的公司 102 万元欠款，并保证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

当日，标的公司全部货币资金不少于 4,527,718.05 元。 

（四）甲方保证，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至公司工商变更手续办理

完毕期间，不置换、挪用公司资产，公司资产性质不发生重大变化，

且公司不从事与经营范围无关的业务。未经乙方许可，不得以公司名

义签署任何文件、支出任何款项。 

（五）公司在交接前的对外借贷及担保所产生的民事债务由甲方

负责承担。 

（六）公司在交接前不涉及拖欠职工工资及欠交社保费用之情形，

也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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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公司在交接前未收到工商、税务等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处

罚口头或书面通知。 

（八）甲方对乙方公司交接之前的债务承担清偿的责任。 

（九）甲方保证，公司节能服务公司备案情况真实有效且可持续

使用，不存在被相关行政机关取消备案的事由、事件及政策变化，在

乙方接收标的公司后，该备案资格可以继续使用。 

第七条  乙方保证及承诺 

（一）乙方保证其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提交的各项证明文

件及资料均为真实、完整的。保证有足够资金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收购

及付款义务。 

（二）乙方保证本合同的签署及履行，不会受到乙方自身条件的

限制，也不会导致对乙方公司章程、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、判决、裁

决、政府命令、法律、法规、契约的违反。 

（三）乙方同意在本合同所述条件下购买甲方所持标的公司 100%

股权，并按本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。 

（四）交接后公司新发生的债务由交接后的公司或乙方承担，与

甲方无关。 

第八条 潜在及或有债务的处理 

（一）完成交接后，若出现本合同第六条第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

款所述债权人直接向公司主张债权的，乙方应通知甲方，经甲方确认

属实后，由甲方直接支付，若甲方因未及时支付而由交接后的公司或

乙方承担了支付义务的，乙方及交接后的公司有权向甲方追偿。 



5 
 

（二）完成交接后，若出现本合同第六条第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

款所述债权人以司法途径向公司主张债权的，由甲方承担诉讼费、律

师费及相关债权；若甲方未及时支付而由交接后的公司或乙方承担了

支付义务的，乙方及交接后的公司有权向甲方追偿。若该主张的债权

经确认为交接后形成，由交接后的公司及乙方清偿该笔债务，并承担

诉讼费和甲方支付的律师费。 

第九条  违约责任 

（一）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变更义务，或违反本合同约定

的其他义务或甲方所做的保证和承诺，乙方可选择本合同继续履行或

解除本合同，并按股权转让价款的 20%向甲方收取违约金。 

（二）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，或违反本合同约定

的其他义务或乙方所作的保证和承诺，甲方可选择本合同继续履行或

解除本合同，并按股权转让价款的 20%向乙方收取违约金。 

第十条  合同的变更、解除和终止 

（一）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、解除或终止本合同。 

（二）法律规定合同可以解除的情形发生后，或甲乙双方根据本

合同的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，解除合同一方应按本合同第十一条约

定的地点和方式向对方送达书面解除合同通知，本合同自通知送达之

日解除。 

（三）合同解除后，双方按照约定办理合同解除事宜，没有约定

又不能协商一致的，按照法律规定办理。 

第十一条  通知及文函送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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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合同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任何通知及其他书面文函，除

双方当面交接与电子邮件外，均应按下列地址、联系方式以邮政速递

（EMS）形式发送至对方： 

甲方 

收件人：潘丰 

地  址：北京朝阳区秀水街 1 号 4-1-113 

电  话：010-65989787   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lianzhongjn@163.com 

乙 方 

收件人：刘翠娥 

地  址：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 10 号英语周报大厦 19 层

1910 室 

电  话：0351-7770806        

电子邮箱：zdjnlce@163.com 

（二）如以邮政速递（EMS）形式递交通知及其他文函，则收件

局收寄后的第 4 日为收件日期。 

（三）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本合同第十一条第一款约定的联系方式

和地址发生变更，均应书面通知对方。 

（四）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向本合同第十一条

第一款约定对方联系地址递交的通知和其他文函，均视为向转让方及

受让方的有效送达。 

第十二条  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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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因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的，首先应由双方协商解决：

协商解决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太原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所发

生的律师费、仲裁费等由败诉方承担。 

第十三条  合同生效及其他 

（一）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（捺印）后生效。 

（二）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三）本合同由甲乙双方在签订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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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股权转让合同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甲方：潘丰 

 

 

 

乙方：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 

 

 

 

 

 

本合同于二○一五年    月    日      签订。 




